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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郊野公園公眾教育活動「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第二階段）  

 
1.  目的 

 

1.1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郊野公園公眾教育活動「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的進度及第二階段的計劃。  
 
2.  簡介 

 
2.1 為推動市民養成良好習慣，到郊野公園遠足時帶走垃圾，從而建立

對環境負責任的態度，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在 2015 年 9 月，聯同本

地 17 個環保團體及遠足團體，展開了「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郊野公園公

眾教育活動。有關活動涵蓋各區的郊野公園，以廣大市民為對象，並就設

施管理、宣傳及教育多方面制訂行動計劃。  
 
3.  第一階段活動  

 
3.1  在第一階段活動推行期間（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漁護署在

5 個試驗地點（包括大埔滘自然護理區、馬鞍山郊遊徑、大欖涌郊遊徑、香

港島龍脊及大嶼山鳳凰徑第三段），全面移除路徑上的垃圾箱及回收箱，並

舉辦了多個相關的宣傳教育活動，包括減廢日、講座、相片展覽、郊野公

園體驗日營及自然大使宣傳活動等，並監察 5 個試驗地點的衞生情況及收

集相關數據。根據漁護署的觀察及數據，以及義工和支持機構的遠足巡邏

報告，各試驗地點整體上能夠維持潔淨及衞生，而在路徑收集到的垃圾數

量均有所下降（見附件）。由此可見，遠足及郊遊人士已逐漸習慣在路徑不

設垃圾箱及回收箱。  
 
3.2  由於第一階段活動效果理想，漁護署擬於 2016 年的遠足旺季開展第

二階段的活動，並進一步移除郊野公園路徑上的垃圾箱及回收箱。  
 
4. 第二階段計劃 

 
4.1  為進一步推動「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漁護署擬於 2016 年 9 月起，

聯同 21 個支持團體，推行第二階段計劃，並就設施管理、宣傳及教育三管

齊下推動計劃。  
 



4.2  現時在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路徑上的垃圾箱及回收箱共有五佰餘個，

為進一步鼓勵市民在遊覽郊野公園後帶走自己所產生的垃圾，漁護署計劃

於 2016 年內移除在各路徑上約總數一半的垃圾箱及回收箱，計劃涉及所有

家樂徑及自然教育徑的垃圾箱及回收箱，以及部份位於郊遊徑、長途遠足

徑及其他路徑上的垃圾箱及回收箱。下表列出在各類路徑移除的垃圾箱及

回收箱的分拆數字：  
 
     路徑類別  路徑上 

的垃圾箱及回收箱數量 
將減少的垃圾箱及回收箱數量 

(百份比) 
(1) 家樂徑 32 32 (100%) 
(2) 自然教育徑 39 39 (100%) 
(3) 郊遊徑 44  

185 (42%) (4) 長途遠足徑 116 
(5) 其他 282 

總數 513 256 (50%) 
 
4.3  在移除垃圾箱及回收箱的同時，漁護署會在適當的地點加強宣傳標

語，及密切留意各地點的情況。如有需要，會加強清理，並加強宣傳、巡

邏及執法。  
 
4.4  近年流行親子郊遊及遠足活動，而家樂徑及自然教育徑長度短，難

度較低，適合一家大小及短途遠足人士。針對這些路徑推行第二階段計劃，

可望將相關信息傳達給學生、青少年及遠足經驗較淺的人士，亦可一併推

廣遠足安全。此外，讓郊遊人士逐步適應路段不設垃圾箱的措施，對之後

開展的其他減廢措施有一定幫助。  
 

4.5  漁護署會聯同支持機構舉辦一系列的宣傳教育活動予公眾及學生參

與，以推廣減廢及愛護環境的重要性，同時會安排適合一家大小參與的活

動，從而向不同年齡層推動「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宣傳教育活動包括：  
 

(a)  於 2016 年 8 月發放新聞稿，公布第一階段活動的成果及第二

階段的計劃；  

(b)  製作電視宣傳片及電台宣傳聲帶，於 2016 年 9 月起播放；  

(c)  於 2016 年 9 月聯同支持機構在郊野公園舉辦環保行，啟動「自

己垃圾  自己帶走」（第二階段）計劃；  

(d)  於 2016 年 9 月推出自然大使獎勵計劃，鼓勵市民身體力行支

持減廢，並協助推廣「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訊息；  

(e)  於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在商場及郊野公園舉行展覽，



宣傳減廢及「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  

(f )  於 2016 年 11 月及 12 月舉行以自然保育為題的公眾講座，鼓

勵市民養成欣賞自然和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良好習慣；  

(g)  於 2016 年 12 月在城門郊野公園舉辦綠色親子遠足同樂日，推

廣愛護郊野公園、欣賞自然及遠足安全，同時推動減廢及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等訊息；  

(h)  安排義工巡邏隊及支持機構的遠足隊巡邏遠足徑及沿途收集

垃圾，並推廣減廢；  

( i )  安排義工到郊野公園主要路徑的出入口，繼續向市民推廣「自

攜水樽」獎賞計劃及「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的訊息，並派發印有「自

己垃圾  自己帶走」宣傳標語的紀念品；及  

( j )  在郊野公園遊客中心舉辦減廢攤位遊戲。  

 

4.6  漁護署會繼續密切留意各路徑在移除垃圾箱及回收箱後的衞生情況，

並收集數據，以檢討活動的成效。署方會繼續多管齊下，推動「自己垃圾  自
己帶走」，同時確保郊野公園清潔。此外，署方亦會因應情況及需求，檢討

及調整在郊野公園郊遊地點及其他康樂地點的垃圾箱及回收箱的數量。  
 
5. 徵詢意見 
 
5.1 請各委員備悉「自己垃圾  自己帶走」活動的進度及就第二階段計劃

的活動提供意見。  
 
 
 
 
漁農自然護理署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二 O 一六年八月 
 
 
  



附件 
 
大埔滘自然護理區 – 與之前同期比較，在路徑收集到的垃圾數量減少 93% 
 

 
 
 
 
馬鞍山郊遊徑 – 與之前同期比較，在路徑收集到的垃圾數量減少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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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欖涌郊遊徑 – 與之前同期比較，在路徑收集到的垃圾數量減少 73% 
 

 
 
 
 
香港島龍脊 – 與之前同期比較，在路徑收集到的垃圾數量減少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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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鳳凰徑第三段 – 與之前同期比較，在路徑收集到的垃圾數量減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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